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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 PPP 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事项简述：2017 年 11月 15 日，山东省济南市城市管理局、济南市城乡水务局、济

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公司签署了《济南市（长青马山）生活垃圾暨污水处理厂污泥焚烧

发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将济南市（长清马山）生活垃圾暨污水处理厂

污泥焚烧发电 PPP 项目投资融资、建设实施、运营维护的特许经营权授予公司，项目合作期

限为 27 年（含建设期），项目到期后无偿移交。本公告所述事项为前述 PPP 项目合同签署具

体内容。 

2、本项 PPP 项目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公告所述 PPP 项目合同的履约期

较长，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不可抗力因素以及协议双方情况的变化都

影响协议的履行，公司特作相关风险提示。 

3、本项 PPP 项目合同履行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公告所述 PPP 项目合同签署后，

尚需进行项目前期的立项报批相关手续，本协议执行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

大影响。 

4、本公告所述 PPP 项目合同涉及的后续事项：本公告所述 PPP 项目合同签署后，公司

将与济南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出资机构在济南市设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具体负责 PPP 项目

的实施工作，公司将视项目公司设立及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进行持续信息披露，敬请投资者关

注该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 

 

2017 年 10月 26 日，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招标单

位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济南市环境科技产业园

投资人（社会资本方）招标项目”的中标人，济南市环境科技产业园投资人（社会资本方）



招标项目包括生活垃圾暨污水处理厂污泥焚烧发电项目、餐厨垃圾处理中心项目、医疗废物

处理中心项目以及环保产业投资项目（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10 月 28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27）。 

2017 年 11 月 15 日，山东省济南市城市管理局、济南市城乡水务局、济南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协议授予方”）与公司签署了《济南市（长青马山）生活垃圾暨污水

处理厂污泥焚烧发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以下简称“PPP 项目合同”），

协议授予方将济南市（长清马山）生活垃圾暨污水处理厂污泥焚烧发电 PPP 项目（以下简称

“长青马山 PPP 项目”）投资融资、建设实施、运营维护的特许经营权授予公司。项目运营

期间，公司按照协议授予方有关规定标准达标处置生活垃圾及污泥，并收取协议授予方支付

的垃圾、污泥处理费，项目合作期限为 27 年（含建设期），项目到期后无偿移交。 

一、PPP 项目的基本情况 

长青马山 PPP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建设 2 条 750t/d（生活垃圾焚烧掺烧脱水污泥）焚

烧线及烟气净化系统，安装 2 台 15MW 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发电机 18MW）及其他辅助生产

设施；建设 1套 500t 污泥半干化处理设施。主要建筑物有焚烧厂区和污泥半干化处理厂区，

焚烧厂区位于济南市长清区马山镇季庄村东北山峪济南市第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东侧，

污泥半干化处理厂区位于水质净化二厂周边地块。项目建设的实际静态投资不低于人民币

90,300.51 万元。 

根据 PPP 项目合同要求，公司将与济南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出资机构合资设立项目公司，

由项目公司具体实施长青马山 PPP 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实施、运营维护及移交。公司将根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请董事会审议项目公司的设立事宜。 

二、PPP 项目合同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甲方： 

（1）济南市城市管理局 

局长：吕灿华 

法定地址：济南市建设路 16 号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2）济南市城乡水务局 

局长：翟军 

法定地址：济南市历下区龙鼎大道 1 号龙奥大厦 14 楼 A 区 1415 房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3）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党组书记：张曰良 

法定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省府前街 1 号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2、乙方：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注册地址：湖北宜昌市沿江大道 114 号 

注册资本：102,184.1989万元 

主营业务：城市垃圾及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及危险废弃物处置及回收利用相关配套设施

设计、建设、投资、运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产与销售、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环卫项目投

资建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电力工程施工与设计；城市基础设

施（含市政给排水、污水处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含园林、绿化、水体处理）技术研发、

投资、建设、运营；市政工程施工与设计；环境工程设计；道路工程施工与设计；土木工程

建筑；房屋工程建筑；高科技产品开发；信息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含国

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最近三年会计年度公司未与甲方各

单位发生交易事项。 

4、履约能力分析：甲方各单位均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5、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甲方各单位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PPP 项目合同的主要内容概述 

（一）特许经营权的授予 

1、协议授予方通过与公司签订本 PPP 项目合同，将投资融资、建设实施、运营维护长

青马山 PPP项目的特许经营权授予公司； 

2、项目合作期限为 27 年（含建设期），自本合同生效日起计； 

3、项目到期后无偿移交； 

4、公司在项目合作期限内享有如下权利： 

（1）享有项目投资融资、建设实施、运营维护、移交的权利； 

（2）根据本合同的约定获得政府垃圾处理服务费及污泥处理服务费的权利； 

（3）在项目运营期间，按照协议授予方有关规定标准达标处置生活垃圾及污泥。 

（二）协议双方需履行的义务：  



1、公司在项目合作期限内需履行如下义务： 

（1）承担项目实施费用和风险，负责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实施、运营维护和移交； 

（2）按时完成项目实施工作，按约定时间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确保按时交付项目； 

（3）在整个特许运营期内，公司应自行承担费用和风险，管理、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

保证项目设施处于良好使用状态； 

（4）提供持续、安全、稳定的垃圾和污泥处理服务； 

（5）除本协议有明确规定外，在任何时候不得以任何理由停止垃圾处理服务； 

（6）环境保护义务，项目公司不应因项目设施的建设或运营维护而造成环境污染； 

（7）特许运营期结束后，公司应将项目完好的移交给政府指定接收人。 

2、协议授予方在项目合作期限内的基本义务： 

（1）负责协调各相关主管部门，协助 SPV 公司获得项目投资融资、建设实施、运营维

护等相关手续； 

（2）根据《PPP 项目合同》，对投资融资、建设实施、运营维护本项目设施提供必要的

支持条件； 

（3）在项目合作期限内，按照《PPP 项目合同》约定向项目公司支付垃圾、污泥处理

费； 

（4）协助 SPV 公司完成约定的前期工作； 

（5）因自身违约导致本项目提前终止时，根据《PPP 项目合同》约定对项目公司进行

补偿。 

（三）因解释或履行本合同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争议由项目协调委员会进行协商解决。 

（四）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后，并经济南市人民政府审核同意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签署济南市（长青马山）生活垃圾暨污水处理厂污泥焚烧发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合同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规划，本 PPP 项目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项目未来建

设实施有利于公司树立固废项目区域示范效应，对公司固废业务拓展及区域业务扩张带来一

定积极影响。公司取得本公告所述特许经营权之后，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协议的履行而产

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本项协议执行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

构成重大影响。 

五、风险分析 

1、项目建设期风险：由于长青马山 PPP 项目尚需经过项目前期报批及立项等行政审批



手续，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开工建设时间，项目建设尚存在建设期风险因素。 

采取的措施：公司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政府、业务合作各方共同合作，充分利用现有

内部资金、技术、人员等各方面资源，加快项目前期立项及报批工作节奏，共同推进项目的

实施进程。 

2、生活垃圾及污泥处理费支付方面存在的风险：可能存在不能按时、足额支付处理费

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PPP 项目合同约定本项目的垃圾处理服务费及污泥处理服务费由济南市财

政局纳入年度预算和中长期财政规划，以保证按时、足额支付给公司。 

3、其他风险因素：本公告所述 PPP 项目为公用事业类项目，在未来投资及运营中通货

膨胀可能使公用事业项目的人工成本和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将致使运营项目公司的成本上升。 

采取的措施：PPP 项目合同对物价指数变化、税收政策变化、政府要求等因素触发的垃

圾处理服务费调整进行了约定。若在运行过程中因国家税收法律或政策因素造成物价波动较

大时，双方另行协商调价相关事宜。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为实施本公告所述长青马山 PPP 项目，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公司与济南市人民政府授

权的出资机构合资设立项目公司事宜，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实施进展及协议履行情况按照规

定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